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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保荐人”）作为湖南泰嘉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嘉股份”或“公司”）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份的保荐人及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

交易》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对泰嘉股份 2024 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泰嘉股份为了日常经营业务的需要，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结合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对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合理预计，预计 2024 年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 ARNTZ GmbH + Co. KG（以下简称 “AKG”）

及其下属企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 3,200 万元人民币。具体订单由

交易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2023 年度，公司与 AKG 及下属

企业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为 2,425.52 万元（未经审计）。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0 日，公司与 AKG 已累计签署合同金额 421,579.48 欧元，按合同签署日汇

率折合人民币金额约为 325.44 万元。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

方鸿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根据《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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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

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为日常关联交

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

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202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AKG 及其

下属企业 
出售商品 

参考市场

价格 
3,200 408.62 2,425.52 

合计 — — — 3,200 408.62 2,425.52 

注：上表，2024 年初至披露日已发生金额共计

https://aiqicha.m.hgsylsz.com/company_detail_30146585261724
https://aiqicha.m.hgsylsz.com/company_detail_3014658526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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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交易风险可控。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一）主要内容 

交易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为交易对方提供或接受

相关产品，交易价格参照公司同类交易的市场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并根

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做相应调整，同时，根据合同约定安排付款

和结算，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2024 年初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上述预计与 AKG 及其下属企业的日常关联

交易订单签署情况如下： 

单位：欧元 

序号 事项 售卖方 购买方 订单签订日期 
订单金额 

（欧元） 

1 

出口

业务 

湖南泰嘉

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ARNTZ 

GmbH + Co. 

KG 

2024/1/9 € 2,531.20 

2 2024/1/11 € 29,425.00 

3 2024/1/11 € 5,850.00 

4 2024/1/12 € 11,410.00 

5 2024/1/12 € 14,919.20 

6 2024/1/25 € 5,480.00 

7 2024/1/30 € 251,728.08 

8 2024/2/2 € 23,167.00 

9 2024/2/7 € 30,5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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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荷兰均建有销售网络，而在国内，公司锯条业务已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七

大区域布局，并在华东区和华北区建立了物流配送中心和技术服务中心，拥有完

善的销售、服务网络。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业务往来，也是继以往业务的持续

合作，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有助于充分发挥彼此优势，整合国际、

国内优质资源，促进双方业务共同增长，扩大市场份额，降本增效，提升公司持

续盈利能力。对公司本年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正面影响。上述关联交易

以欧元进行结算，存在汇率波动风险，公司将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提高自我防范

能力。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

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此议案，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 AKG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业务往来，也是继以往业

务的持续合作，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有助于充分发挥彼此优势，整

合国际、国内优质资源，促进双方业务共同增长。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事项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

会影响公司独立性。我们一致同意此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对于公司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存在一定差异，主要系

交易双方根据市场变化情况、业务规划等进行了调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

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2023 年已经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没有对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泰嘉股份 2024 年度

年已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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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

联交易》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保荐人对公司本次 2024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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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谭杰伦  董  蕾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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